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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ta
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基礎字第10663009550號令修正發布第2、38、86條條文；增訂第52-1、52-2、80-1～80-5條條文及第三章之一章名；並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來源】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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